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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安全生产“春雷2017”专项
整治行动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有关企业：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近期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切实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经县委、县人民政府同意，决定从2017年1月6日至4月15日，在全县集中开展安全生产“春雷2017”专项整治行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
各乡镇各部门要按照“四个全覆盖”（领导责任全覆盖、隐患排查全覆盖、问题整改全覆盖、督查问责全覆盖）、“四个绝不能”（绝不能以学代干、绝不能以虚代实、绝不能以点代面、绝不能以宽代严）总要求，既全面深入排查治理，又集中力量突出重点，严厉打击和切实纠正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规、违章行为，坚决堵塞安全监管漏洞，强化安全生产措施，将“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持续深入抓紧抓实抓细，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确保岁末年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二、整治范围、内容
（一）整治范围
在全县所有地区、所有行业领域，所有生产经营企事业单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突出对重点行业领域、事故多发的重点地区和长期未得到根治的重大安全隐患与突出问题开展全面检查。重点对烟花爆竹、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道路和水上交通、建筑施工、特种设备、消防、燃气、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和学校、医院、宾馆、商业、文化娱乐场所、旅游景点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二）整治内容
1.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1）各类证照是否齐全有效，安全生产条件是否具备，安全生产设施设备是否符合标准并定期检测维护；（2）是否建立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3）是否设立安全管理机构或人员并严格安全管理；（4）是否定期研究安全生产工作，开展安全生产自查自纠，主动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和问题；（5）是否组织开展新进员工岗前安全培训和全员定期安全培训，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6）是否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开展演练。
2.各乡镇各部门安全监管责任落实情况。（1）是否及时传达贯彻上级领导指示和会议精神；（2）是否认真研究部署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3）监管责任是否落实到人，领导干部是否落实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要求；（4）是否认真组织开展“全覆盖”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和打非治违行动；（5）对发现的隐患和问题是否制定台账，并按照“五落实”的要求整改到位；（6）是否严格安全监管执法，对非法违法企业是否做到关停到位、处罚到位、处理到位；（7）是否严肃事故责任追究和事前问责。
    三、具体要求
    （一）各生产经营单位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程规章和技术标准要求，对本单位安全隐患进行及时、主动排查，突出检查事故易发的重点场所、要害部位、关键环节，排查出的隐患和问题要逐一列出清单，建立台账，制订整改方案，确保整改落实到位。排查情况、整改方案和整改结果必须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在单位内部公布，接受职工群众监督，并上报当地安全生产主管部门。
（二）各乡镇（场）及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必须坚持“分级管理，属地为主”“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原则，按照职责分工对直接监管的企事业单位开展安全督查检查。各乡镇要对辖区内所有企事业单位每月全覆盖检查1次；县安委会在专项整治行动期间要组织对全县重点企事业单位进行2轮全覆盖复查；县直各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每月对本部门监管的企事业单位组织抽查2次。
（三）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带队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促检查。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县委常委对所联系的乡镇至少开展2次督查（督查分组见附件1）；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对牵头负责的重点领域专项整治行动至少督查督办3次（督查分组见附件2）。县委县政府将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开展安全生产督促检查情况进行专项督查。
（四）严格监管执法和责任追究。坚持对隐患和问题“零容忍”，敢抓敢管，动真碰硬，要切实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不走过场，确保取得实效。对检查发现的隐患和问题，必须现场依法提出处理意见。对存在重大隐患的，要依法停产整顿，并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查，复产必须经过验收。要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对非法生产经营建设的单位一律关闭取缔；对存在违法生产经营建设的有关单位和责任人，一律严厉处罚，并严格落实监管措施；对触犯法律的有关单位和人员，一律依法严格追究法律责任。对行动期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依法依规开展事故调查，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对发现重大隐患不整改、不落实隐患整改措施和不按时按要求整改隐患的一律实行事前追责。
四、工作步骤
安全生产“春雷2017”专项整治行动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全面部署、宣传发动阶段（2017年1月9日-1月15日）。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安全生产“春雷2017”专项整治行动动员大会，各乡镇各单位要召开“春雷2017”专项整治行动动员启动会议，下发工作方案，营造浓厚氛围。各督查组要到所督查的乡镇参加动员启动会议。各乡镇各单位要于2017年1月16日之前将工作方案报送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二）自查自纠、排查整治阶段（2017年1月17日-4月1日）。各乡镇、部门、生产经营单位对照检查范围和内容开展自查自纠与排查整治，特别是要结合烟花爆竹专项整治行动做好年前的烟花爆竹整治工作。各督查组对照检查内容和工作要求开展督促检查。各督查组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各乡镇要于每月5日前向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报送上月行动开展情况、发现的问题和隐患督办情况。各地各单位要对照隐患台账督促落实整改，逐一销号。对技术要求比较高，短时间内难以整改到位的重大隐患，要请业内专家制定整改规划，做好防范预案，并派专人盯守。
（三）督查整改，总结验收阶段（2017年4月1日-4月17日）。县安全生产委员会组织督查组及相关部门对各地各单位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进行检查验收，总结专项整治行动成果与经验，表彰先进、鞭策后进。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安全生产委员会统筹安排部署专项整治行动，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督查，各督查组负责本组督查工作的组织实施。各乡镇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切实抓好本地本单位专项整治工作。
（二）落实经费保障。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工作经费由县财政据实解决。各乡镇各部门要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原则，对专项整治行动予以必要的经费保障。
（三）做好宣传发动。各乡镇各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对专项整治行动进行广泛宣传发动，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要及时组织报道先进典型和经验，对检查走过场，隐患排查治理不力的，要予以公开曝光。要充分发挥群众和舆论监督作用，鼓励通过各种方式举报安全隐患，及时兑现举报奖励。
（四）认真总结考核。各乡镇各部门要于2017年4月18日前将专项行动总结报送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对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进行总结考核，各乡镇、各部门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情况将纳入2017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考核主要内容。
附件：1.“春雷2017”专项整治行动乡镇督查分组表
         2.“春雷2017”专项整治行动重点领域督查分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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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春雷2017”专项整治行动乡镇督查分组表
	组 别
	带队领导
	牵头单位及责任人
	联络员
	督查乡镇

	第一组
	罗建南
	县交通运输局
王哲明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张小明
	长安营镇

	第二组
	杨博理
	县规划建设局
吕振高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曾志锋
	威溪乡

	第三组
	杨映林
	县商务和经济信息化局
马忠华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肖明利
	儒林镇

	第四组
	钟胤进
	县交警大队
肖明诗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曾志锋
	蒋坊乡

	第五组
	黄进录
	县公路局
张巨鸣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陈 辉
	土桥农场管理区

	第六组
	杨锡英
	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李德帮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李知良
	汀坪乡

	第七组
	黄兆勇
	县农业局
肖明文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陈玉红
	白毛坪乡

	第八组
	谢卫东
	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兰支元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杨越兴
	五团镇

	第九组
	李新平
	县水利局
刘小平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曾庆龙
	金紫乡

	第十组
	罗小林
	县国土资源局
陈曲波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李洪波
	西岩镇

	第十一组
	王炉军
	县民宗和文广新局
陈卫东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段力华
	兰蓉乡

	第十二组
	王  新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张小明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刘蔚文
	丹口镇

	第十三组
	马文高
	县旅游局
黄硕文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肖明利
	茅坪镇


附件2

“春雷2017”专项整治行动重点领域督查分组表
	组别
	责任领导
	行业领域
	责任单位及责任人

	第一组
	王  新
	安监部门直管行业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张小明

	第二组
	方  凯
	成品油、物流快递
	县商务和经济信息化局
马忠华

	第三组
	罗  静
	消防
	县消防大队
秦胜利

	
	
	危爆物品
	县公安局
杨培教

	第三组
	熊雪娥
	食品药品、特种设备
	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兰支元

	
	
	文化娱乐场所
	县民宗和文广新局
陈卫东

	
	
	旅游
	县旅游局
黄硕文

	第五组
	张晓忠
	道路交通、水上交通
	县交通运输局
王哲明

	
	
	工业、电力
	县商务和经济信息化局
马忠华

	第六组
	李  宪
	建筑施工、城市燃气、市政设施
	县规划建设局
吕振高

	第七组
	唐承威
	农业农机
	县农机局
陈正东

	
	
	森林防火
	县林业局
唐勤阳

	第八组
	刘晨旭
	校园校车
	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李德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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